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停保登记

一、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缴费标准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的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可以在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选择，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记入个人账户，12%记入社会统筹基金。

三、受理条件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四、办理要件

参保人身份证原件。
五、办理方式

（一）线下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至参保登记综合服务窗口处办理参保登记、停保登记手续。

（二）线上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在微信搜索“甘肃人社”小程序，授权登录后进入“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或者输入网址（https://wsbs.rst.gansu.gov.cn），进入“社保公共服务”模块，将“所属区域”选择为您的参保地，选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或“灵活就业人员停保登记”并在线填报有关信息，待信息审核通过后前往由税务部门提供的中国邮储银行景泰县分行（县医院十字支行）进行缴费，缴费成功后无需再前往县社保大厅记账，自行保存好银行缴费回执单即可。

六、注意事项
灵活就业人员不得补缴往年在灵活就业期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用，以此增加缴费年限。
七、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理业务。

八、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景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参保登记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0943-5567857   0943-556729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景泰县支行咨询电话：0943-5556255

国家税务局总局白银市景泰县税务局咨询电话：0943-5523144

